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非标准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出具了

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内部控

制鉴证报告非标准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鉴证报告非标准意见涉及事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

评价，认为： 

飞马国际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一）飞马国际未能依据当前的资料和信息，建立恰当的评估模型，作为对

联营企业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以及对长期未结算

的预付账款和逾期应收账款确认信用减值损失的依据； 

（二）飞马国际 2020 年 4 月公告的 2019 年主要经营数据与其 2019 年年报

中的经审计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存在重大差异。 

飞马国际与上述事项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二、相关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与 2019 年年度报告存

在重大差异，主要情况如下： 

（1）就公司 2019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可能与经审计的 2019 年年度报告存在

差异的情况，公司在披露《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时已做了风险提示，具体如

下： 

“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或“法

院”）合议庭经评议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北京市

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管理人。截至目前，公司预重整期



间债权申报工作已完成，公司正积极配合管理人开展公司预重整期间债权的统计、

核实及审查等工作；同时，法院主持摇珠选定的资产评估机构亦正对公司开展资

产评估工作，公司、管理人以及有关方正全力推进公司预重整以及重整的相关工

作，全力推动尽快进入重整程序。 

本次资产评估是公司预重整期间的重要工作之一，该评估工作需要对公司各

子公司、供应商、客户等进行大量的现场走访、核实及调研等，受前期疫情影响

以及各地政府对于疫情防控采取的政策措施限制，公司资产评估各项工作受到重

大影响，未能按原预计时间完成评估工作。截至目前，预重整期间评估工作尚未

完成。 

同时，进行预重整的公司的审计应对与一般公司审计存有一定差异，审计机

构需要予以更充分、谨慎评估与考虑。为此，审计机构在完成其必要的审计程序

的基础上，需充分考虑、参考法院选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专业结果，以及法院指

定的管理人的专业意见。 

对于公司资产中的应收款项，公司已根据客商信用、款项性质、款项期限以

及回款安排等制定相应计划进行清理、催收，但截至目前，受宏观经济环境等因

素影响，部分上下游客商经营状况出现变化，以及公司流动性紧张采取进一步措

施存在困难等，相关款项的回收未达预期。由于该部分资产在公司资产中占比较

大，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截至目前公司对该部分资产公允价值的认定暂未

能获取充分、公允的依据信息，公司也需更多地考虑、参考法院选定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专业结果以及法院指定的管理人的专业意见。 

公司在 2019 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报告中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对该部分资产计

提相关减值准备后，是否需要计提特别减值准备尚需要与年审会计师、管理人以

及评估机构作进一步沟通、分析，因此可能与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存在差异。” 

（2）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综合考虑了现行会计政策以及评估机构等相关第

三方机构等的专业意见，这两个时点上确认计提减值标准的基础存在差异。 

基于上述客观原因，在编制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时，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

的内部控制不能对应收账款、预付账款计提减值金额的估计作出准确判断，导致

与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应收账款、预付账款计提减值金额的估计存在重大差异，

差异金额达到了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 



总体上，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公司已设计、执行并

维护了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或错报，对于不确定事项

亦已揭示了潜在风险，公司内部控制整体上符合规范是有效的，能够保障公司资

金安全、财产完整，对于客观因素导致的差异事项，公司亦将积极吸取经验予以

进一步完善优化，切实避免也有关情况的再次发生，保障公司合规经营、规范运

作。 

  

三、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尊重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判断，对该《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予以

理解。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缺陷，并将其包含在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中。在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会计师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

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本报告并未对公司2019年财务报告出

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已经着手整改，并将持续落实相应措施，积极推动公司

重整工作，尽早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已对上述缺陷进行了自查，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争取

尽快消除相关影响。具体如下： 

1、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充分发挥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财务报

表编制情况、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及时识别财务风险。同时，贯

彻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将相关重要事项、重大风险及时向董事会和管理层反

馈，最大程度上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2、加强相关培训学习 

公司将定期和不定期的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各部门有

关人员参加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专项培训，组织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参加证券法律法规和最新监管政策培训，



强化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意识，切实提升公司治理及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加强内部审计人员与财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与团队建设，不断提高基础

会计核算水平与财务报告编制质量，提升合规意识，强化关键管理岗位的风险控

制职责。 

3、加强信息披露管理 

公司将在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审核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对涉及财务数据的信息

披露情况的审核和监督，以谨慎性为原则，审慎披露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并及

时与相关机构与监管部门进行充分沟通，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 

 

特此说明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